
法學緒論 1 
 

中央警察大學 115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

 

所  別：法律學研究所、水上警察研究所海洋法制組 

科  目：法學緒論（同等學力加考） 

 

作答注意事項： 

1.本試題共 4大題，每題各占 25分；共 1頁。 

2.不用抄題，可不按題目次序作答，但應書寫題號。 

3.禁用鉛筆作答，違者不予計分。 

 

一、何謂「特別法優先原則」與「從一重處罰原則」？當兩原則發生競

合時的適用順序為何？ 

二、一行為同時違反二部法律規定，當（一）二部均為刑罰處罰或

（二）二部均為行政罰處罰；或者（三）當一部為刑罰、另一部為

行政罰時，上述三種情況的處罰，如何決定其適用法律之順序？ 

三、法律的解釋，若從解釋的主體來區分，可區分為立法解釋、司法解

釋，以及行政解釋。試以我國為例，概要說明此三種解釋的運作方

式。 

四、司法審判程序當中，有所謂「陪審制」與「參審制」，試問兩者之

定義與差異（10 分）。並說明我國現行的《國民法官法》係屬何

種制度？（15分） 


